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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C Orient Lighting Holdings Limited
達進東方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 www.tatchun.com

（股份代號：515）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達進東方照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集團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

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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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67,384 348,460
銷售成本 (330,103) (304,122)

毛利 37,281 44,338
其他收入 20,333 24,271
其他盈虧 (27,977) (12,270)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090) (19,638)
行政開支 (35,153) (29,363)
融資成本 (3,508) (5,204)

除稅前（虧損）溢利 (29,114) 2,134
所得稅開支 4 (411) (382)

期內（虧損）溢利 5 (29,525) 1,75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自用物業重估收益 11,557 9,984
物業重估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 (2,889) (2,496)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16 4,956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20,441) 14,196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9,922) 1,710
非控股權益 397 42

(29,525) 1,752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504) 13,516
非控股權益 63 680

(20,441) 14,196

每股（虧損）盈利 7
－ 基本（港仙） (6.77) 0.39

－ 攤薄（港仙） (6.7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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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11,675 309,946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19,766 20,074

於聯營公司權益 2 2
延長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 9(a) 89,898 87,69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701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的按金 893 2,748

437,935 420,464

流動資產
存貨 64,221 64,588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615 6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a) 426,357 442,922
應收票據 9(b) 359 1,75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5,420 34,707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58,535 108,773

755,507 653,355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0 16,044 16,044

771,551 669,3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a) 339,216 297,756
應付票據 11(b) 117,769 139,360
應付稅項 80,224 79,370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241,522 138,442
融資租賃承擔 － 一年內到期 865 2,934

779,596 657,862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8,045) 11,53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29,890 4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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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 一年後到期 722 920

遞延稅項負債 28,492 25,603

銀行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15,600 –

44,814 26,523

資產淨值 385,076 405,47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4,228 44,228

股份溢價及儲備 327,908 348,3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72,136 392,601

非控股權益 12,940 12,877

權益總值 385,076 40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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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虧損
29,525,000港元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8,045,000港元，本
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日後之流動資金情況。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為約241,522,000港元及其他負債約為538,074,000港
元，應於報告期末起一年內支付。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擁有銀行及現金結餘
158,535,000港元及短期已抵押銀行存款105,420,000港元，而本集團於債務到期後償還其債務的
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貿易應收款項能否於管理層預期範圍內結清。

鑑於上文所述，董事已審慎評估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並已計及(i)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起未來
十二個月的估計經營現金流入；(ii)大部分銀行借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以本集團資產作抵
押，因此該等借款可於未來十二個月續新的可能性較高；及(iii)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之未動用銀行融資113,617,000港元不會於未來十二個月到期。

考慮以上所述，董事認為，本集團可於可預見未來撥付其財務承擔，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樓宇則按重估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使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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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相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詮釋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的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修訂本 衍生工具的更替及對沖會計的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稅
－ 詮釋第21號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詮釋及修訂本不會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的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報告及營運分部分析的收入及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對外銷售
生產及買賣單面印刷電路版（「PCB」）（「單面PCB」） 95,440 96,979
生產及買賣雙面PCB（「雙面PCB」） 144,255 109,961
生產及買賣多層PCB（「多層PCB」） 102,347 102,242
生產及買賣發光二極管（「LED」）
照明產品（「LED照明」） 25,342 39,278

總計 367,384 34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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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虧損）溢利
單面PCB (6,544) 61
雙面PCB (7,154) 790
多層PCB (10,691) 1,587
LED照明 (3,007) 3,628

(27,396) 6,066
其他收入 4,407 5,770
中央行政開支 (2,617) (4,575)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 – 77
融資成本 (3,508) (5,204)

除稅前（虧損）溢利 (29,114) 2,134

分部溢利或虧損指各分部於參考營業額分配銷售及行政員工成本後賺取的溢利或蒙受的虧損，
不包括若干其他收入、中央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就行政管理用途的核數費用、匯兌虧損及有關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及融資成本的分配。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
估表現而向本集團的主席（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的計量方式。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411 382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個期間內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概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附屬公司各自所適用的稅率（15%至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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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4,443 3,690
其他員工成本 64,231 71,083
股本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董事除外）
（已計入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 – 556

員工成本總額 68,674 75,329
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銷售成本） – 2,974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308 47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612 18,969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撇銷（附註9(a)） 6,446 2,037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已計入其他盈虧） 6,209 –
先前於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撥回 (259) –
延長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之已收回壞賬 (271)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已計入其他盈虧） – (77)
非流動貿易應收款項的估算利息收入
（已計入其他收入） (4,156) (4,072)
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的利息收入（已計入其他收入） (767) (1,105)
廢料銷售（已計入其他收入） (8,942) (13,549)
政府補助（附註） (2,828) (880)
賠償撥備（已計入其他盈虧）（附註12） 14,701 –

附註： 政府補助已授予本集團作為支持中國附屬公司的補貼。政府補助並無附帶條件或或然事
項，且彼等屬非經常性質。

6.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支付、宣派或建議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本公司董事已決定將不會於本中期期間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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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9,922) 1,710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2,284 442,284

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行使本公司未行使的購股權，
原因是行使本公司購股權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計算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行使本公司未行使的購股權，
原因是行使本公司購股權會導致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期內的平均市價。

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由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進行重估。戴德梁行有限公司為測量師學會之成員。有關樓宇採用折舊重置成本法進行重估。
所產生之重估盈餘11,557,000港元已計入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物業重估儲備（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98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支付9,13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9,034,000港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期間內就陳舊生產機器確認減值虧損6,20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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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正常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 226,822 243,993
延長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 237,520 257,841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464,342 501,834
減：呆賬撥備 (170) (12,338)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扣除呆賬撥備 464,172 489,496
減：延長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的非即期部份 (89,898) (87,694)

貿易應收款項的即期部份 374,274 401,802
向供應商墊款 11,520 14,617
可收回增值稅 21,690 12,06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8,873 14,434

列為流動資產的款項 426,357 442,922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正常信貸期貿易客戶的信貸期平均介乎30日至180日之間，而給予其延
長信貸期貿易客戶的信貸期介乎一年至十年之間，並按照合約預定還款日期還款。以下為
根據報告期末與其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的發票日期呈列正常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延
長信貸期的貿易應收款項分別減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延長信貸期 正常信貸期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1,656 – 54,358 58,430 56,014 58,430
31日至60日 931 – 56,169 56,803 57,100 56,803
61日至90日 – – 55,721 31,915 55,721 31,915
91日至180日 21,299 7,800 55,008 75,965 76,307 83,765
超過180日 213,634 250,041 5,396 8,542 219,030 258,583

237,520 257,841 226,652 231,655 464,172 48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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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呆賬撥備乃根據本集團的過往經驗、賬齡分析及對債務可收回程度的內部評估而確認。本
集團於期內並無作出撥儲（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撥備1,537,000港元）及撇
銷貿易應收款項約6,44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0,000港元）為不
可收回款項。本集團已撥回先前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25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此外，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已撇銷貿易應收款項的撥備
約11,909,000港元作為無法收回的款項（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634,000
港元）。

(b) 根據報告期末的發行日期，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為30日內。

10. 透過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TC (BVI) Limited與一名第三方訂立一份協議（「協議」），
據此，該第三方將注入不少於人民幣20,000,000元作為建設成本，以收購TC (BVI) Limited的全
資附屬公司達進東方（江蘇）光電有限公司（「達進東方（江蘇）」）的70%股權。於報告期末，達進
東方（江蘇）擁有一幅位於中國賬面值達16,044,000港元的土地，以中期租賃條款持有。

該第三方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根據協議完成注入人民幣20,000,000元作為建設成本。

於本中期期間末後，雙方已就延期完成出售事項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訂立一份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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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a)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根據報告期末的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37,418 42,161
31日至60日 38,539 34,781
61日至90日 54,949 51,514
91日至180日 72,841 60,297
超過180日 29,700 26,628

233,447 215,381
其他應付款項 49,040 32,953
應計薪酬及其他應計費用 26,290 19,537
應付增值稅 30,439 29,885

339,216 297,756

(b) 應付票據

根據報告期末的發票日期所呈列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25,013 18,877
31日至60日 23,597 24,210
61日至90日 18,601 49,627
91日至180日 50,558 46,646

117,769 13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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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或然負債

期內，本集團擁有100%股權的達進電路版有限公司（「香港達進」）就違反金額約為14,701,000港
元的合約協議捲入一項法律訴訟。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香港達進接獲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仲裁決定，當中要求香港達進
賠償客戶總金額約14,701,000港元。

鑑於產生現金流出的可能性，故該金額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中全數撥儲及確認為其他盈虧。

香港達進已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駁回前述仲裁決定。有關香港達進申請的實際聆訊計劃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八日舉行。

13. 報告期後事項

經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
八月十二日所公佈，楊凱山先生（「楊先生」）（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與一名
第三方陳靖先生（「陳先生」）訂立一連串協議（「該等協議」），據此，楊先生同意向陳先生出售
128,262,303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已發行股本之29%。

根據該等協議，楊先生根據該等協議的條款保證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的總或然負債（「總
或然負債」）將不超過70,000,000港元。倘本公司的總或然負債超過70,000,000港元但不超過
100,000,000港元，楊先生將以現金向陳先生支付等同於總或然負債29%的金額作為補償。倘本
公司總或然負債超過100,000,000港元，楊先生毋需向陳先生支付前述補償，惟須以現金向本公
司支付等同於總或然負債100%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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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主要從事生產及買賣多類發光二極管（「LED」）照明及印刷電路板

（「PCB」），包括單面PCB、雙面PCB及多至12層的多層PCB。各收益的明細概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業務 千港元 比例 千港元 比例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LED照明 25,342 6.9 39,278 11.3 (13,936) (35.5)
單面PCB 95,440 26.0 96,979 27.8 (1,539) (1.6)
雙面PCB 144,255 39.3 109,961 31.6 34,294 31.2
多層PCB 102,347 27.8 102,242 29.3 105 0.1

367,384 348,460 18,924 5.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LED照明業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35.5％。下

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平衡風險及回報並考慮對業務的流動資金之影響後承接較少項目。

三類PCB產品主要應用於電子消費品、電腦及電腦周邊設備、通訊設備以及汽車應用產品。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單面及多層PCB之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仍維持

在相近水平，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激烈競爭中力爭保持銷量。同時，本集團更努力開發雙面PCB

市場以滿足增長需求。因此，來自雙面PCB之收益增長31.2%。

此外，本集團按地域劃分的收益概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千港元 比例 千港元 比例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香港 88,565 24.1 98,097 28.2 (9,532) (9.7)
中國內地 145,313 39.6 180,511 51.8 (35,198) (19.5)
歐洲 34,380 9.4 16,573 4.8 17,807 107.4
亞洲 87,971 23.9 49,414 14.2 38,557 78.0
其他 11,155 3.0 3,865 1.0 7,290 188.6

367,384 348,460 18,924 5.4

於回顧期內，來自亞洲及其他地區之收益大幅增加，主要由於來自韓國及澳大利亞等市場的

新客戶所作貢獻。來自歐洲收益亦大幅增加，因自土耳其客戶訂單更多。另一方面，來自中

國內地收入顯著減少，主要由於上述LED照明業務的收益下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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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整體收益由去年同期的約348.5百萬港元增加5.4％至約367.4

百萬港元。該增長主要是由於上述雙面PCB的收益增長，由LED照明業務收益下降部分抵銷

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LED照明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1.7%下降至30.0％。

下降主要是由於業務的定價激烈競爭。PCB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0.3％下降至9.1％。下

降主要是由於PCB行業更加激烈的競爭、產能過剩及降低平均售價。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二

零一三年上半年的12.7%減少至二零一四年同期的10.1%，主要是由於上述個別業務的毛利率減

少及較高毛利率的LED照明業務之收益貢獻減少。因此，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

約44.3百萬港元減少15.9%至二零一四年同期的約37.3百萬港元。

本期內虧損包括非現金項目，如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非經常性減值虧損6.2百萬港元（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無）、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6.4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0百

萬港元）、預付租賃款項撥回0.3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0.5百萬港元）及物業、廠

房及設備的折舊14.6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9.0百萬港元）。

有關虧損亦包括賠償撥備14.7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於二零一三年，本集

團全資香港附屬公司達進電路板有限公司（「香港達進」）在中國接獲有關針對其違反金額約為

1.9百萬美元之合約性協議而發出的一份仲裁決定。該裁決之申請人其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在

香港高等法院（「香港法院」）針對香港達進開始進行訴訟，以執行中國仲裁決定。於二零一三

年九月十七日，香港法院發出執行命令（「該命令」）。本集團已向中國法院（「中國法院」）及香

港法院申請分別駁回中國仲裁決定及該命令。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中國法院維持中國仲裁決

定。香港法院之實質聆訊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八日進行。本集團管理層及其法律顧問強烈

抗辯該申索及中國仲裁決定的執行，理由是(i)根據申請人及香港達進均須遵守的法律，申請

人所倚賴之仲裁協議屬無效；及／或(ii)有關載有仲裁協議之合約項下之商品並非屬於爭議之

商品。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產生約29.5百萬港元的虧損，而本集團於上個中

期期間則錄得溢利約1.8百萬港元。該變動主要是由於上述毛利率減少，賠償撥備以及貿易應

收款項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增加。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為約1,209.5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89.9百萬港元）及計息借貸約258.7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3百萬港

元），即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計息借貸除以資產總值）為約21.4％（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3.1％）。

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為約8.0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11.5百萬

港元），包括流動資產約771.6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69.4百萬港元）及流動

負債約779.6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7.9百萬港元），即流動比率約為0.99（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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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分別約280.0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43.5百萬港元）（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及158.5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08.8百萬港元）（不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

外幣風險

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而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元及人民幣（「人民幣」）為單位及結算。

然而，以美元、歐元及日圓為主的外幣須用作支付本集團的開支及添置廠房及設備的費用。

同時，銷售交易亦以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當認為風險重大時，本集團將利用遠期合約對沖

外幣風險。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2,222名僱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53

名），包括中山生產基地約2,144名僱員、中國LED業務單位的67名僱員及香港辦事處約11名

僱員。

本集團定期參照法律架構、市場狀況及本集團與個別員工的表現，檢討其薪酬政策。薪酬委

員會亦對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薪酬政策及薪酬待遇進行檢討。本集團亦會根據本集

團及僱員個別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及酌情花紅。按照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對僱員

的待遇乃符合其業務所在的所有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規定，並與市價一致。本集團亦會定期舉

行培訓課程，同時鼓勵員工參加與本集團業務有直接及間接關係的培訓課程與講座。

企業策略

本公司的主要目標是為我們的股東提高長期回報總額。為實現此目標，本集團的策略為同等

著重取得持續的經常性盈利增長及維持本集團的強健財務狀況。有關本集團的表現、本集團

產生或保存較長遠價值的基礎，以及為達成本集團目標而執行策略的基礎，請參閱管理層討

論及分析。

前景

中國科學技術部於二零零九年初發起「十城萬燈」活動。自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年中從事LED

業務以來，我們已獲中國多個省份地方政府授出眾多LED路燈安裝合約。然而，因營運頭兩

年業務擴張過於激進，我們已自二零一二年下半年起採取措施控制信貸風險。本集團繼而於

過去兩年錄得業務收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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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集團仍對潛在LED照明合約進行嚴格的風險評估，但鑒於LED照明乃目前大力推廣（尤

其是中國內地）的重要節能產品之一，我們相信LED業務具有長期增長前景。中國政府於過去

數年推出眾多扶持性政策。根據科學技術部發佈的「半導體照明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

於二零一五年，LED於一般照明產品市場的市場佔有率須達至30%，而LED的生產規模擴展

至人民幣5千億元。根據我們的風險評估經驗，本集團將集中發展中國內地一線城市的路燈項

目。我們將試圖物色策略性合作夥伴，以期在信貸風險得以控制的情況下開拓市場並擴張至

其他內地城市。

為充分開拓LED照明業務，本集團將把握時機升級產品組合，亦加強研究與開發。本集團在

運用特殊透鏡、高瓦數驅動、大功率LED芯片及散熱片的照明設計（「特殊照明設計」）方面經

驗豐富。經過我們大量研究，小功率LED產品（1瓦至48瓦）及特殊照明設計（如作標識照明用

的高瓦數投光燈）的需求上漲，更受市場歡迎。

另一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專注其發展成熟的核心PCB業務，該業務貢獻穩定的收益及現金流。

此外，就長期發展而言，本集團將持續尋求機遇以令業務多元化。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購回本公司上市證券中的任何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及董事確認，就彼等所知，除下段所披露偏差外，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述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 就守則條文第A.2.1條而言，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楊凱山先生為董事會主席，而行政總裁一職懸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

總裁黃永財先生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辭任。自此，本公司正物色合適繼任人選，

直至本報告日期止，物色過程仍在進行中。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成員及適合之董

事會委員會成員以及高級管理層商議後作出。此外，董事會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

名非執行董事提供不同之經驗、專長、獨立意見及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權力分佈已

平衡及已具備足夠的保障。

董事會繼續監控及審核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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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準則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

序及內部監控制度。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張垂榮先生辭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

其後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黃紹輝先生獲選舉為其主席。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的

網站(http://www.tatchun.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

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上載於上述網站，以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達進東方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凱山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凱山先生、郭東輝先生及朱建欽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錦霞女士

及楊大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紹輝先生、宋理明先生及方平先生。


